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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五号———零售》以及《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
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重要提醒》的要求，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将
2023年半年度（“报告期”）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经营了 91 家自营商场，281 家委管商场，通过战略合作经营 8 家家
居商场，此外，公司以特许经营方式授权 54家特许经营家居建材项目，共包括 465家家居建材店/产业
街。

一、 2023年半年度商场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新开自营商场，关闭 2 家商场，位于江西南昌、湖北十堰，有 1 家商场由自营转

为委管，位于湖北武汉；委管商场新开 5 家商场，位于河北邢台、江苏泰州、江苏连云港、陕西延安、广
东珠海，关闭 7 家商场，位于贵州安顺、陕西咸阳、江西九江、安徽淮南、安徽巢湖、广西柳州、浙江台
州，有 2家商场由委管转为特许经营，位于浙江丽水、安徽阜阳。

（一） 报告期内商场变动情况
表 1-1 报告期内自有商场变动情况
单位：平方米

经 营
业态 地区

期初商场 新开
商场

其他业态转入
商场

关闭
商场

转出至其他业
态
商场

期末商场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积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积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积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积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积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积

自有 北京 3 226,910 3 227,023

自有 上海 7 905,650 7 905,481

自有 天津 4 462,091 4 463,103

自有 重庆 4 330,711 4 330,711

自有 东北 10 1,101,531 10 1,089,892

自有
华北（不含
北 京 、 天
津）

3 224,326 3 224,390

自有 华东（不含
上海） 15 1,773,829 15 1,773,675

自有 华中 4 526,946 4 526,905

自有 华南 3 181,892 3 181,892

自有 西部（不含
重庆） 8 669,944 8 668,521

合计： 61 6,403,829 61 6,391,595

注 1：上表中合计数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注 2：本公告自营商场包含自有商场、合营联营商场、租赁商场三类
表 1-2 报告期内合营联营商场变动情况
单位：平方米

经 营 业
态 地区

期初商场 新开
商场

其他业态转入
商场

关闭
商场

转出至其他业
态
商场

期末商场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积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积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积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积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积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积

合 营 联
营 北京 - - - -

合 营 联
营 上海 - - - -

合 营 联
营 天津 - - - -

合 营 联
营 重庆 - - - -

合 营 联
营 东北 - - - -

合 营 联
营

华北（不含
北 京 、 天
津）

- - - -

合 营 联
营

华东（不含
上海） 1 127,129 1 127,308

合 营 联
营 华中 - - - -

合 营 联
营 华南 3 104,031 3 104,031

合 营 联
营

西部（不含
重庆） 1 88,355 1 88,355

合计： 5 319,514 5 319,694

注 1：上表中合计数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表 1-3 报告期内租赁商场变动情况
单位：平方米

经 营 业
态 地区

期初商场 新开
商场

其他业态转入
商场

关闭
商场

转出至其他业
态
商场

期末商场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积

商
场
数
量

经营
面积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积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积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积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积

租赁 北京 1 122,427 1 122,318

租赁 上海 - - - -

租赁 天津 - - - -

租赁 重庆 1 63,972 1 63,972

租赁 东北 - - - -

租赁
华北（不含
北 京 、 天
津）

8 447,177 8 446,931

租赁 华东（不含
上海） 12 598,780 1 53,993 11 544,787

租赁 华中 4 340,332 1 59,509 1 105,020 2 175,886

租赁 华南 2 73,770 2 73,770

租赁 西部（不含
重庆） - - - -

合计： 28 1,646,459 2 113,502 1 105,020 25 1,427,664

注 1：上表中合计数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注 2：转出至其他业态商场：1家商场由租赁商场转入委管商场
表 1-4 报告期内委管商场变动情况
单位：平方米

经 营
业态 地区

期初
商场

新开
商场

其他业态
转入商场

关闭
商场

转出至其他
业态商场

期末
商场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积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积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积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积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积

商场
数量

经营
面积

委管 北京 1 112,400 1 112,111

委管 上海 - - - -

委管 天津 3 177,196 3 177,148

委管 重庆 8 264,079 8 264,379

委管 东北 13 676,682 13 676,652

委管
华北（不含
北 京 、 天
津）

33 1,551,406 1 21,458 34 1,591,430

委管 华东（不含
上海） 126 6,719,056 2 65,085 4 196,058 2 68,905 122 6,544,730

委管 华中 38 1,712,415 1 105,020 39 1,816,439

委管 华南 10 502,392 1 62,802 1 65,630 10 499,366

委管 西部（不含
重庆） 52 2,422,863 1 25,640 2 85,942 51 2,382,009

合计： 284 14,138,489 5 174,986 1 105,020 7 347,630 2 68,905 281 14,064,264

注 1：上表中合计数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注 2：其他业态转入商场：1家商场由租赁商场转入委管商场
注 3：转出至其他业态商场：2家商场由委管商场转入特许经营家居建材项目
（二）报告期内商场变动明细表
表 1-5 报告期内商场新增情况 单位：平方米

名称 地址 经营
面积 开业日期 取 得 方

式
合同期限
（适用租赁、委管）

邢东任城 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任
城镇人民大街南侧 21,458 2023年 3月 1日 受 托 管

理 开业起 10年

泰州海陵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南
通路 1号 34,984 2023年 3月 15日 受 托 管

理 开业起 10年

连云港
灌南

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
新安镇苏州南路 57 号
红星美凯龙

30,101 2023年 4月 1日 受 托 管
理 开业起 10年

延安
新圣明宫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北
京路与长征北路交叉口
东北

25,640 2023年 5月 19日 受 托 管
理 开业起 10年

珠海金湾
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三
灶镇金河东路 1151 号
601

62,802 2023年 6月 18日 受 托 管
理 开业起 10年

表 1-6 报告期内商场关店情况 单位：平方米

名称 地址 经营
面积 开业日期 取得方式 合同期限 （适用

租赁、委管） 停业原因 停业时间

南昌
红谷滩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
金融大街 969号 53,993 2018 年 6 月 22

日 租赁 至 2023年 2 月 28
日

租赁合同
到期 2023年 2月

十堰
浙江路

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浙
江路 36号 59,509 2015 年 8 月 1

日 租赁 至 2023年 3 月 30
日

租赁合同
到期

2023年
3月

安顺西秀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黄
果树大街 188号 57,133 2014 年 11 月 15

日 受托管理 开业起 10年 提前解约 2023年 3月

名称 地址 经营
面积 开业日期 取得方式 合同期限 （适用

租赁、委管） 停业原因 停业时间

咸阳商场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人
民西路 29号 28,809 2017 年 12 月 23

日 受托管理 开业起 10年 提前解约 2023年 3月

江西九江 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浔
南大道 8号 75,182 2017 年 6 月 29

日 受托管理 开业起 10年 提前解约 2023年 4月

寿县瑶海
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寿春
镇寿春路瑶海综合大市
场 2 号楼红星美凯龙商
场

23,471 2021 年 5 月 29
日 受托管理 开业起 10年 提前解约 2023年 5月

安徽巢湖 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市金
山路与金湖大道交汇处 36,564 2016 年 12 月 3

日 受托管理 开业起 10年 提前解约 2023年 5月

柳州
新时代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柳南区城站路 94号 65,630 2016 年 12 月 30

日 受托管理 开业起 10年 提前解约 2023年 6月

台州椒江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椒
江大桥东侧台州大道 8
号

60,840 2010 年 11 月 28
日 受托管理 至 2024年 1 月 18

日 提前解约 2023年 6月

二、 截至 2023年半年度储备待开业商场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有 19家筹备中的自营商场（其中自有 16家、租赁 3 家）,计划建筑面

积约 297万平方米（最终以政府许可文件批准的建筑面积为准）；筹备的委管商场中，有 306 个委管签
约项目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已获得地块。

三、 2023年半年度自营商场营业收入与毛利率情况
公司已开业自营商场于报告期内取得营业收入 3,507,511,377.23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8.5%，毛利

率为 71.8%，相比 2022年同期毛利率减少 4.3个百分点。
表 3-1 自营商场营业收入与毛利率按经营业态分类 单位：人民币 元

经营业态 营业收入 同比变动 毛利率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自有商场 2,937,907,733.30 -16.6% 80.7% 减少 4.5个百分点

租赁商场 429,660,291.29 -30.1% 19.7% 减少 9.2个百分点

合营联营商场 139,943,352.64 -16.9% 46.1% 减少 12.2个百分点

合计： 3,507,511,377.23 -18.5% 71.8% 减少 4.3个百分点

注 1：上述商场为各期末开业自营商场（含合营联营商场）
表 3-2 自营商场营业收入与毛利率按地区分类 单位：人民币 元

地区 营业收入 同比变动 毛利率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减

北京 391,036,313.04 -11.0% 73.4% 减少 4.6个百分点

上海 759,516,174.17 -16.1% 82.7% 减少 6.5个百分点

天津 99,004,657.87 -1.2% 72.9% 减少 0.1个百分点

重庆 220,391,596.17 -23.9% 73.1% 减少 7.3个百分点

东北 290,072,084.90 -23.8% 77.4% 减少 4.5个百分点

华东（不含上海） 957,873,492.23 -14.8% 70.2% 减少 3.7个百分点

华北（不含北京、天津） 138,408,294.08 -16.1% 43.3% 减少 5.7个百分点

华南 110,384,198.84 -23.8% 21.0% 减少 24.7个百分点

华中 261,447,335.55 -33.4% 68.4% 增加 8.7个百分点

西部（不含重庆） 279,377,230.37 -23.1% 75.9% 减少 5.5个百分点

合计： 3,507,511,377.23 -18.5% 71.8% 减少 4.3个百分点

注 1：上述商场为各期末开业自营商场（含合营联营商场）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了解公司经营概况所用，公司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

数据。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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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电子邮件方式
于 2023年 8月 16日发出通知和会议材料，并于 2023年 8月 3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
出席监事 4人，实际出席监事 4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家声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止半年度财务报表》
表决结果: 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止半年度报告及半年度业绩》
表决结果: 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包括 A股 2023年半年度报告和 H股 2023年半年度报告，分别根据公司

证券上市地上市规则、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其中 A 股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包括半年度报告全文和
摘要两个文件， 将与本公告同日披露；H股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包括半年度业绩公告和印刷版半年度
报告，半年度业绩公告将与本公告、A股半年度报告同日披露。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1）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2）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23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
（3）在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参与本次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

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监事会保证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其中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 2023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118）。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上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120）。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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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 号）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红星美凯龙
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的《红星美凯龙家
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7]2373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1,500
万股（以下简称“首次公开发行”），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23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22,245.00
万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17,244.22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5,000.78 万元，上述款项
已于 2018年 1月 9日全部到位。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了德师报（验）字（18）第 00038号《验资报告》。

（二）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单位：元

项目明细 金额

2018年 1月 9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注 1） 3,086,637,500.00

2022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0,057,385.90

加：存款利息收入 9,238.55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归还 350,000,000.00

减：报告期募集资金支出 5,459,023.32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350,000,000.00

银行手续费用 912.80

2023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应有余额 4,606,688.33

2023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 4,606,688.33

期末募集资金应有余额与实际结余募集资金的差额 -

注 1：2018年 1月 9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包含部分未置换的发行费用。
（三）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1361 号）核准，公司于 2021 年 9 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449,732,673 股
（以下简称“2020 年非公开发行”），发行价格为 8.23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3,701,299,898.79 元，扣除
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 22,936,099.5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678,363,799.29 元，上述
款项已于 2021年 10月 11日全部到位。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安永华明（2021）验字第 60954737_B01号《验资报告》。

（四）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单位：元

项目明细 金额

2021年 10月 1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注 1） 3,687,148,955.40

2022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555,893.75

加：存款利息收入 7,050.43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归还 -

减：报告期募集资金支出 -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银行手续费用 1,822.00

2023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应有余额 5,561,122.18

2023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 5,561,122.18

期末募集资金应有余额与实际结余募集资金的差额 -

注 1：2021年 10月 1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包含部分未置换的发行费用。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与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了《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变更、管理
和监督进行了规定，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

（二）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签署及执行情况
2018年 1月 10日，公司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2018年 2月 7日，公司与全资子
公司乌鲁木齐红星美凯龙家居世博广场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及中国国际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 2018年 12
月 10 日，公司与全资子公司西宁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场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
海省分行营业部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长沙红星
美凯龙金霞家居生活广场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了《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上海红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市普陀支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四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均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拟定，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日，协议各方均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三）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签署及执行情况
2021年 10月 14日， 公司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1年 11月 25日，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上海红星美凯龙悦
家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上海安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
公司上海红星美凯龙设计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营业部及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家倍得建筑
科技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佛山郡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
南宁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及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均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拟定，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日，协议各方均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四）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三方监管协议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简称“募集资金三方监管专户”）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专户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2023年 6月 30日余额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608016079 3,695,256.64

2、四方监管协议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简称“募集资金四方监管专户”）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专户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2023 年 6 月 30 日余
额 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11558000000064924 226.5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营业部 63050136370009400372 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人民路支行 630323613 788,230.9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沙江路支行 2 10012472293001600519 122,974.12

注 1：该募集资金四方监管专户初始存放金额系由前述募集资金三方监管专户划转而来。
2.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沙江路支行系《四方监管协议》丙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市普陀支行的下属支行。
（五）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募集资金三方监管专户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专户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2023年 6月 30日余额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633503595 5,126,539.53

2、募集资金四方监管专户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专户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2023年 6月 30日余额 1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58894800000120 84,250.30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58805907000169 32,829.2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1001244319006844354 65,230.7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 310066205013004580052 82,496.32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3310010010120101020121 39,614.57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 0880040102000005836 130,161.53

注：1.该募集资金四方监管专户初始存放金额系由前述募集资金三方监管专户划转而来。
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参见本报告附表 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对照表》以及附表 2《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8年 2月 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已结项募

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67,757.99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
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7）。

2018年 12月 10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人民币 42,185.69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新项目的自筹资金。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68）。

2、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年 10月 22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 128,470.58万元置换截至 2021年 9月 30 日公司预先已投入新项目的自筹资金。 具体内容请详
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1）。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50,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
户日止）。 公司于 2018年 2 月 12 日、2018 年 8 月 16 日、2018 年 12 月 5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分批
转出人民币 47,242.01万元、人民币 2,757.90万元、人民币 0.09万元。 截至 2019 年 8 月 17 日，公司已
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 5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足额分批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不超过 40,0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
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6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转出人民币 40,000.00万元。 2020年 3月 5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人民币 40,000.00万元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20年 3月 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不超过 40,0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
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9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
人民币 40,000.00万元。 截至 2021年 3月 4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人民币 40,000.00万元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不超过 35,0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
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5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转出人民币 35,000.00万元。截至 2022年 3月 2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35,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5,0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
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转出人民币 35,000.00 万元。 截至 2023 年 3 月 2 日， 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35,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
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4,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从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4,000.00万元。 截至 2023年 6 月 30 日，上述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相关资金尚
未归还。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5,0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
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转出人民币 35,000.00万元。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上述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相关资金尚未归
还。

2、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年 10月 22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不超过 15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
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2021 年 10 月 26 日、
2021 年 10 月 29 日、2021 年 11 月 11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 26,000.00 万元、20,000.00 万元、
57,000.00万元和 47,000.00万元。 截至 2022年 10月 20日， 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15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
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85,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
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0 月 21 日从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180,000.00 万元，2022 年 10 月 26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4,000.00万元，2022年 11月 3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1,000.00万元。 截至 2022年 11月 3
日，公司已于募集资金专户中累计转出 185,000.00 万元。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上述补充流动资金
尚未到期，相关资金尚未归还。

综上所述，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已使用且尚未归还的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首次公开
发行和 2020年非公开发行的闲置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224,000.00万元。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为了更好地发挥募集资金的效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于将部分已结项募投
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结项募投项目“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的部分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4,812.04 万元，用于补足
结项募投项目“呼和浩特玉泉商场项目”与“东莞万江商场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相较于拟使用募集
资金超出的部分。 上述计划实施后， 呼和浩特玉泉商场项目的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调整为人民币
7,682.53万元，东莞万江商场项目的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调整为人民币 16,414.51万元。

同时，同意公司使用结项募投项目“天津北辰商场项目”的全部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3,533.35 万
元及“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的部分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7,390.02 万元用于“乌鲁木齐会展商场项目”
“，以满足该募投项目未来的资金需求，助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及战略规划的顺利推进。 上述计划实施
后，乌鲁木齐会展商场项目的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调整为人民币 66,908.37万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变更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 9月 7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使用募集资金投入“统一物流配
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家居设计及装修服务拓展项目“、“互联网家装平台项目“，并将对应募集资金
人民币 105,000.00万元的用途变更为“家居商场建设项目”（长沙金霞商场项目、西宁世博商场项目）、
“新一代智慧家居商场项目”及“偿还带息债务项目”。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
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5）。

上述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159）。

上述节余募集资金调整后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

1 家居商场建设项目

1.1 天津北辰商场项目 106,900.00 24,513.65

1.2 呼和浩特玉泉商场项目 56,600.00 7,682.53

1.3 东莞万江商场项目 39,400.00 16,414.51

1.4 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 92,100.00 29,480.94

1.5 乌鲁木齐会展商场项目 80,000.00 66,908.37

1.6 长沙金霞商场项目 60,000.00 19,000.00

1.7 西宁世博商场项目 64,000.00 11,000.00

小计 499,000.00 175,000.00

2 统一物流配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60,000.00 --

3 家居设计及装修服务拓展项目 30,000.00 --

4 互联网家装平台项目 50,000.00 --

5 偿还银行借款 80,000.00 40,000.00

6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15,000.78

7 新一代智慧家居商场项目 40,000.00 40,000.00

8 偿还带息债务项目 50,000.00 35,000.00

合计 839,000.00 305,000.78

（二）2020年非公开发行变更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2020年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3半年度，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和《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相关信息的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31日
附表 1：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3年上半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2018年 1月 9日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 308,663.75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 545.9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05,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2,411.1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4.02%

承诺投资项目

已 变
更 项
目，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拟 使 用
募集
资 金 金
额
（变 更
后）

截 至 报
告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1）2

报 告
期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额（3）
＝（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 度
（% ）
（4） ＝
（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报告
期实
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家 居
商 场
建 设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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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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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5,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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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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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9
0

12,020.3
8

(27,979.
62) 30.05 - -

不
适
用

否

偿还带息债务项目 是 -- -- 35,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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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3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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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00
0.78

3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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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000.
78

545.9
0

272,411.
13

(32,589.
64) 89.31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长沙金霞商场前期计划于 2023年 5 月开业，目前该商场已建设完成，但由于金霞商圈周边
开发进展缓慢，近期金霞经开区与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组织对相关片区重新规划调
整，对规划用地布局、道路及基础设施配套等进行优化和提升。考虑到商场招商和运营效果，
公司将待周边配套规划落地后再启动长沙金霞商场的招商工作。 基于公司目前预期， 预计
该商场将于 2025年 12月开业。
由于行业新零售与线上发展趋势的持续迭代，公司正在进一步论证并完善新一代智慧家居
商场项目的后续实施方案，使相关项目投入进度有所延后。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2018年 2月 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已结项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及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67,757.99 万元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
体披露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7）。
2018年 12月 1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42,185.69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新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68）。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1）2018年度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50,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
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2018 年 8 月 16 日、2018 年 12 月 5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分批
转出人民币 47,242.01 万元、人民币 2,757.90 万元、人民币 0.09 万元。 截至 2019 年 8 月 17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5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足额分批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2）2019年度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5 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40,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 公司于 2019年 3月 6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转出 40,000.00万元。 2020年 3月 5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
资金人民币 40,000.00万元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3）2020年度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6 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40,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
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 公司于 2020年 3月 9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
币 40,000.00万元。 截至 2021年 3月 4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
资金人民币 40,000.00万元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4）2021年度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5 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5,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 公司于 2021年 3月 5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转出人民币 35,000.00万元。
综上所述，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已使用且尚未归还的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018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金额为 35,000.00万元。截至 2022年 3月 2日，公司
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35,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
（5）2022年度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 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5,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 公司于 2022年 3月 3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转出人民币 35,000.00万元。 截至 2023年 3月 2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的 35,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4,0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
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 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5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转出人民币 4,000.00万元。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上述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相关资
金尚未归还。
（6）2023年 1-6月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 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5,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 公司于 2023年 3月 3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转出人民币 35,000.00万元。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上述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相关资
金尚未归还。
综上所述，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已使用且尚未归还的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018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金额为 39,000.00万元。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
关产品的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
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为了更好地发挥募集资金的效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7 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于将部
分已结项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结项募投项目“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的部分节余募集资
金 4,812.04万元，用于补足结项募投项目“呼和浩特玉泉商场项目”与“东莞万江商场项目”
实际使用自筹资金相较于拟使用募集资金超出的部分。 上述计划实施后， 呼和浩特玉泉商
场项目的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调整为 7,682.53万元， 东莞万江商场项目的拟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调整为 16,414.51万元。
同时，同意公司使用结项募投项目“天津北辰商场项目”的全部节余募集资金 3,533.35 万元
及“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 的部分节余募集资金 7,390.02万元用于“乌鲁木齐会展商场项
目”， 以满足该募投项目未来的资金需求， 助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及战略规划的顺利推进。
上述计划实施后，乌鲁木齐会展商场项目的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调整为 66,908.37万元。
“天津北辰商场项目”与“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节余资金形成原因：公司在实施相关项目过
程中，坚持谨慎、节约的原则，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注重项目管理，严格控制各项支出，
以最少的投入达到了最高的效能，提高了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效节约了项目建设资金。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报告期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
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附表 2：
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3年上半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2021年10月11日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 368,714.90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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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受行业新零售业态的持续迭代的影响，为了更加合理、高效地使用募集资金，通过募投项目的
实施加强公司整体竞争力，公司正在对天猫“家装同城站”项目、3D设计云平台建设项目、新一
代家装平台系统建设项目的投入计划、进度及具体投入方式进一步的论证。
佛山乐从商场项目、南宁定秋商场项目因施工进度放缓，预计将于2024年12月开业。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公司于2021年10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128,470.58万元置换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预先已投入新项目的自筹资金。 具体
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2021-091）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1）2021年度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2021年10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15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
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 公司于2021年10月25日、2021年10月26日、2021年10月29日、2021
年11月11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26,000.00万元、20,000.00万元、57,000.00万元和47,000.00
万元。 截至2022年10月20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150,000.00万元闲置募集
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2022年度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2022年10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185,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
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 公司分别于2022年10月21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
币180,000.00万元，2022年10月26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4,000.00万元，2022年11月
3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1,000.00万元。 截至2022年11月3日，公司已于募集资金专
户中累计转出185,000.00万元。 截至2023年6月30日，上述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相关资金尚
未归还。
综上所述，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已使用且尚未归还的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2020年非
公开发行的闲置募集资金金额为185,000.00万元。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
关产品的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
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
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